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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逢甲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發展重點研究，關注產業發展趨勢及全球重要議題，結合

本校研發能量與外部資源，組成校內研究團隊，以期能提升研究動能，最終發展為經費

自籌中心，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所稱重點研究係指本校校務發展計畫重要發展方向之研究。依研究團隊合作屬

性，分為重點領域研究團隊及重點培植研究團隊二種補助計畫類型。 

(一) 重點領域研究團隊計畫： 

1. 重點領域研究團隊包含召集人、共同召集人、參與成員及校外諮議委員。其產生

方式如下： 

(1) 由校長邀請本校專任講座教授擔任召集人或共同召集人，經行政會議確認後

執行，校長指定一位副校長協助行政協調及推動事宜，並由研究發展處負責行

政業務。 

(2) 召集人及共同召集人負責計畫之規劃、督導及管考，每位講座教授以擔任 1 件

重點領域研究團隊計畫召集或共同召集人為原則。 

(3) 參與成員包含校內專任教師，新聘專任教師、專兼任研究人員、專兼任研究助

理，亦得包含校外教師及產業專家。參與成員由召集人邀請後加入。 

(4) 校外諮議委員包含學界代表及產業專家，召集人推薦 3 至 5 人提送校長遴聘

之。 

2. 重點領域研究團隊應提出計畫書，內容包含發展目標、執行方式、外部資源及校

外參與單位、預期成果、參與人力、執行期間與經費規模等。執行期間如為多年

期，分年編列預算。 

3. 前目計畫審查重點包含校內人力整合程度、校外資源結合程度、計畫之可持續發

展性。 

(二) 重點培植研究團隊計畫： 

1. 重點培植研究團隊包含召集人及參與成員。由研究發展處主動邀請本校專任講座

教授或特聘教授擔任召集人，負責規劃與籌組重點培植研究團隊，參與成員以 3

至 4 名具研究潛力之教師為原則，其中至少 1 名助理教授，並視需要可聘任兼任

研究助理。 

2. 重點培植研究團隊應提出計畫書，內容包含發展目標、執行方式、預期成果、參

與人力、執行期間與經費規劃等。 

三、 經費補助如下： 

(一) 重點領域研究團隊所需經費配合年度預算編列，項目包含設備費、業務費、國際差

旅費、專兼任研究助理人事費（含勞健保）、參與人員研究津貼及折抵鐘點費，但



不包含主持人費用。 

(二) 重點培植研究團隊所需經費配合年度預算編列，項目包含業務費、兼任研究助理人

事費，但不包含主持人費用。 

四、 學校對重點領域研究團隊提供空間及研究人力之支持，並定期檢視計畫執行進度及爭取

外部資源情況。 

重點領域研究團隊得視實際空間需求，依逢甲大學研究特區進駐暨管理要點提出申請，

經審查程序通過後，得免付空間使用費。 

召集人得視重點領域研究團隊發展所需，協同相關院系提出新聘教師人力需求，並提逢

甲大學人力規劃與延攬審議委員會核定後依學校規定聘任之。 

五、 重點領域研究團隊召集人及共同召集人負責參與成員之執行績效評核，並得於執行期間

推薦成員之加入或退出。針對本校參與成員績優者，召集人得視需要或執行績效提出下

列各款獎勵建議，經簽准後提各相關會議審議。 

(一) 研究津貼，每月至多新臺幣 10,000 元，以未領取博士津貼者優先，並依據逢甲大學

延攬及留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實施要點第四點提送彈性薪資審議委員會審議後

核定。 

(二) 折抵基本授課時數，每學期至多 3 鐘點，但仍受逢甲大學教師授課時數及鐘點費核

計要點第六點每學年折抵至多 6 小時之限制。 

(三) 教師評鑑研究項加計點數，依逢甲大學教師評鑑評核標準，得為研究計畫主持人或

共同主持人之加計點數。 

前項獎勵於成員第 1 年參與時，得依其任務內容敘獎，自第 2 年起應以執行績效及貢獻

度為敘獎主要依歸。 

本校重點計畫參與成員於辦理升等時，召集人得視其執行計畫之績效，給予推薦函以敘

明其貢獻。 

六、 計畫執行如下： 

(一) 重點領域研究團隊補助期間為當年度 8 月起至隔年 7 月底為一期。研究發展處得依

重點計畫執行時程，邀請召集人至行政會議等相關會議報告執行進度及績效，並據

以調整執行期程及投入資源。 

(二) 重點培植研究團隊至多補助 12 個月。團隊每月至少集會 1 次，得邀請校外專家學者

演講或諮詢，共同討論研究議題與可行性。 

七、 成果評估如下： 

(一) 重點領域研究團隊於計畫結束後 2 個月內至行政會議進行成果報告。 



(二) 重點培植研究團隊於計畫結束後 2 個月內應提交集會紀錄；補助期間或結束後 1 年

內，申請至少 1 件政府部會之整合型學術研究計畫。 

八、 本要點自公布實施起試行 3 年。 

九、 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